
2010年 5月 26日 (星期三 ) 
立法會會議席上  
林健鋒議員就  

“積極執行 ‘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’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經譚偉豪議員、黃國健議員及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今年 4月，粵港兩地政府在國家領導人見證下，簽署 ‘粵港合作框架協
議 ’，確定兩地經濟社會共同發展方向，以及 2010年的重點工作；就此，
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早制訂和執行框架協議的具體政策措施，以建設

由香港金融體系為龍頭的金融合作區域，打造現代服務業基地，構建

現代流通經濟圈，發展兼備區域環境保護體系的綠色優質生活圈，配

合人才培訓，推動科技創新，發展高端產業，以及支援港資企業拓展

內地市場，令本港的市場人口及服務地域能擴展到珠三角城市圈，從

而協助本港推動多元產業及經濟，使香港市民獲得更多優質的就業機

會；同時，特區政府亦須為因框架協議而需長期於國內工作、生活，

或頻繁往來兩地的港人提供足夠的支援及個人保障，例如遇事求助、

法律服務、緊急醫療以至福利保障等，以配合未來粵港更加緊密融合

的生活與發展；本會亦促請特區政府盡早成立駐粵辦東莞聯絡組，並

定時提交有關框架協議的執行進度報告。  
 
 
 
 


